关于征求国海金贝壳9号（债券增强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条款修改、变更意见的公告（三）
  时间：2017-06-29 17:28:38 
尊敬的委托人：
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【第87号】）、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2]29号）和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6]13号），我司拟修改、变更国海金贝壳9号（债券增强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以下简称“金贝壳9号合同”）的部分条款, 国海金贝壳9号（债券增强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（以下简称“金贝壳9号说明书”）、国海金贝壳9号（债券增强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（以下简称“金贝壳9号风险揭示书”）的相关内容一并调整。条款修改、变更主要内容详见附件《关于国海金贝壳9号（债券增强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条款修改的函（三）》，具体以资产管理合同、说明书、风险揭示书的约定为准。
　　二、具体流程
自公告发布之日起（含公告发布日）2个工作日内属征求委托人意见阶段。为维护委托人利益，管理人拟将第2个工作日设为特别开放日，不同意修改、变更合同的委托人可以在特别开放日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。未提出退出申请的，视同委托人同意合同变更。
征求意见期限届满且同意合同修改、变更的委托人数量达到集合计划存续条件的，征求意见届满日为合同修改、变更成立日。自合同修改、变更成立之日起，公告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。变更后的合同在合同变更成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生效。
上述流程结束，我公司将在公司网站公告国海金贝壳9号（债券增强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修改、变更生效事宜。
关于本次合同条款修改的详细情况，委托人如有疑问，请拨打我公司咨询电话：021-61018133；95563。
特此公告。
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

